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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函
地址：10688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

號9樓

聯絡人：林筱庭

電話：(02)27527286-152

傳真：(02)2771-8392

Email：janice31423@tma.tw

受文者：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8月22日

發文字號：全醫聯字第108000103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080001030_Attach1.pdf、1080001030_Attach2.pdf)

主旨：檢送「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五十二

條之二修正條文及對照表勘誤表各1份，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108年8月14日衛部保字第1081260327A號函

辦理。

二、「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五十二條之

二，業經衛生福利部於中華民國108年8月1日以衛部保字第

1081260287號令修正發布在案。

正本：各縣市醫師公會

副本：

理事長 邱 泰 源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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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五十二條

之二修正條文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第五十二條之二  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支付

點數之訂定原則如下： 

一、創新功能特殊材料，得自下列方法擇一

訂定： 

(一)公立醫院、醫學中心(含準醫學中心)

或兩者合併之採購決標價格之中位

數，除以收載時最近四季結算之醫院

總額部門浮動點值之平均值。 

(二)各層級醫療院所收取自費價格之中

位數。 

(三)依成本計算。廠商須切結所提送之成

本資料無誤，且須經保險人邀集成本

會計、財務及醫療專家審議。 

(四)國際價格中位數。 

(五)原產國特材價格。 

(六)廠商之建議點數低於前五目訂定之

點數者，得採該建議點數。 

二、功能改善特殊材料，得自下列方法擇一

訂定： 

(一)公立醫院、醫學中心(含準醫學中心)

或兩者合併之採購決標價格之中位

數、平均價或最低價，除以收載時最

近四季結算之醫院總額部門浮動點

值之平均值。 

第五十二條之二  新功能類別特殊材料支付

點數之訂定原則如下： 

一、創新功能特殊材料，得自下列方法擇一

訂定： 

(一)公立醫院、醫學中心(含準醫學中心)

或兩者合併之採購決標價格之中位

數，除以收載時最近四季結算之醫院

總額部門浮動點值之平均值。 

(二)各層級醫療院所收取自費價格之中

位數。 

(三)依成本計算。廠商須切結所提送之成

本資料無誤，且須經保險人邀集成本

會計、財務及醫療專家審議。 

(四)國際價格中位數。 

(五)原產國特材價格。 

(六)廠商之建議點數低於前五目訂定之

點數者，得採該建議點數。 

二、功能改善特殊材料，得自下列方法擇一

訂定： 

(一)公立醫院、醫學中心(含準醫學中心)

或兩者合併之採購決標價格之中位

數、平均價或最低價，除以收載時最

近四季結算之醫院總額部門浮動點

值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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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層級醫療院所收取自費價格之中

位數、平均價或最低價。 

(三)國際價格最低價。 

(四)國際價格比例法。 

(五)療程費用比例法。 

(六)既有類似功能類別特殊材料之支付

點數。 

(七)既有功能類別特殊材料有無附加功

能之比例換算。 

(八)廠商之建議點數低於前七目訂定之

點數者，得採該建議點數。 

三、依療程費用比例法、既有類似功能類別

特殊材料之支付點數核價者，得考慮以

下因素，並與本標準已收載之既有類似

功能類別特殊材料比較，依下列方式加

算： 

(一)更具臨床有效性，最高加算百分之十

五。 

(二)對病人或醫療從業人員更具安全性，

最高加算百分之十五。 

(三)可改善疾病或外傷的治療方法，最高

加算百分之十五。 

(四)能降低對病人的侵襲性，最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五)能明顯減少醫療或藥品費用支出，按

比例加算，最高加算百分之十五。 

(六)利於兒童之使用及操作者，最高加算

百分之十五。 

(二)各層級醫療院所收取自費價格之中

位數、平均價或最低價。 

(三)國際價格最低價。 

(四)國際價格比例法。 

(五)療程費用比例法。 

(六)既有類似功能類別特殊材料之支付

點數。 

(七)既有功能類別特殊材料有無附加功

能之比例換算。 

(八)廠商之建議點數低於前七目訂定之

點數者，得採該建議點數。 

三、依療程費用比例法、既有類似功能類別

特殊材料之支付點數核價者，得考慮以

下因素，並與本標準已收載之既有類似

功能類別特殊材料比較，依下列方式加

算： 

(一)更具臨床有效性，最高加算百分之十

五。 

(二)對病人或醫療從業人員更具安全性，

最高加算百分之十五。 

(三)可改善疾病或外傷的治療方法，最高

加算百分之十五。 

(四)能降低對病人的侵襲性，最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五)能明顯減少醫療或藥品費用支出，按

比例加算，最高加算百分之十五。 

(六)利於兒童之使用及操作者，最高加算

百分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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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用於罕見疾病病人或相較於既有類

似功能類別特殊材料，推算使用對象

病人人數較少者，最高加算百分之十

五。 

經藥物擬訂會議同意依前項第一款第

一目、第二目、第六目，或第二款第一目、

第二目、第八目訂定支付點數後，納入本標

準。如廠商對功能分類或支付點數有不同意

見者，得自保險人通知日起三十日內提出。 

建議收載二項以上同功能類別但不同

規格（指體積、面積、長度、數量）之特殊

材料品項者，依第一項訂定方法計算常用規

格品項之支付點數後，其餘品項得依規格比

例換算之，並得按一定比例折算或加成。 

(七)用於罕見疾病病人或相較於既有類

似功能類別特殊材料，推算使用 

(八)對象病人人數較少者，最高加算百分

之十五。 

經藥物擬訂會議同意依前項第一款第

一目、第二目、第六目，或第二款第一目、

第二目、第八目訂定支付點數後，納入本標

準。如廠商對功能分類或支付點數有不同意

見者，得自保險人通知日起三十日內提出。 

建議收載二項以上同功能類別但不同

規格（指體積、面積、長度、數量）之特殊

材料品項者，依第一項訂定方法計算常用規

格品項之支付點數後，其餘品項得依規格比

例換算之，並得按一定比例折算或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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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第五十二條之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十二條之二  

新功能類別特殊

材料支付點數之

訂定原則如下： 

一、創新功能特

殊材料，得自

下列方法擇

一訂定： 

(一)公立醫院、

醫學中心

(含準醫學

中心)或兩

者合併之

採購決標

價格之中

位數，除以

收載時最

近四季結

算之醫院

總額部門

浮動點值

之平均值。 

(二)各層級醫

療院所收

取自費價

格之中位

數。 

(三)依成本計

算。廠商須

切結所提

送之成本

資料無誤，

且須經保

險人邀集

成本會計、

財務及醫

第五十二條之二  

新功能類別特殊

材料支付點數之

訂定原則如下： 

一、創新功能特

殊材料，得自

下列方法擇

一訂定： 

(一)原產國特

材價格。 

(二)國際價格

中位數。 

(三)公立醫院

依政府採

購法採購

決標價格

之中位數，

除以收載

時最近四

季結算之

醫院總額

部門浮動

點值之平

均值。 

(四)各層級醫

療院所收

取自費價

格之中位

數。 

(五)依成本計

算。廠商須

切結所提

送之成本

資料無誤，

且須經保

險人邀集

一、 考量現行以公

立醫院採購價

格作為訂定新

功能類別特殊

材料支付點數

之參考，常因

回復之醫院家

數偏低，致不

足以瞭解市場

價格，故增列

「 醫 學 中 心

(含準醫學中

心)」之醫院類

別，並依醫院

類別分別或合

併計算，爰修

正第一項第一

款第三目及第

二款第三目規

定，並配合前

述新增之醫院

類別非全屬政

府採購法之適

用範圍，爰刪

除相關文字。

另重新調整第

一項第一款第

一目至第五目

及第二款第一

目至第四目目

次順序。 

二、 考量第一項第

一款第六目及

第二款第八目

以廠商建議點

數訂定支付點

第五十二條之二  

新功能類別特殊

材料支付點數之

訂定原則如下： 

一、創新功能特

殊材料，得自

下列方法擇

一訂定： 

(一)公立醫院、

醫學中心

(含準醫學

中心)或兩

者合併之

採購決標

價格之中

位數，除以

收載時最

近四季結

算之醫院

總額部門

浮動點值

之平均值。 

(二)各層級醫

療院所收

取自費價

格之中位

數。 

(三)依成本計

算。廠商須

切結所提

送之成本

資料無誤，

且須經保

險人邀集

成本會計、

財務及醫

第五十二條之二  

新功能類別特殊

材料支付點數之

訂定原則如下： 

一、創新功能特

殊材料，得自

下列方法擇

一訂定： 

(一)原產國特

材價格。 

(二)國際價格

中位數。 

(三)公立醫院

依政府採

購法採購

決標價格

之中位數，

除以收載

時最近四

季結算之

醫院總額

部門浮動

點值之平

均值。 

(四)各層級醫

療院所收

取自費價

格之中位

數。 

(五)依成本計

算。廠商須

切結所提

送之成本

資料無誤，

且須經保

險人邀集

一、 考量現行以公

立醫院採購價

格作為訂定新

功能類別特殊

材料支付點數

之參考，常因

回復之醫院家

數偏低，致不

足以瞭解市場

價格，故增列

「 醫 學 中 心

(含準醫學中

心)」之醫院類

別，並依醫院

類別分別或合

併計算，爰修

正第一項第一

款第三目及第

二款第三目規

定，並配合前

述新增之醫院

類別非全屬政

府採購法之適

用範圍，爰刪

除相關文字。

另重新調整第

一項第一款第

一目至第五目

及第二款第一

目至第四目目

次順序。 

二、 考量第一項第

一款第六目及

第二項第八目

以廠商建議點

數訂定支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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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專家審

議。 

(四)國際價格

中位數。 

(五)原產國特

材價格。 

(六)廠商之建

議點數低

於前五目

訂定之點

數者，得採

該建議點

數。 

二、功能改善特

殊材料，得自

下列方法擇

一訂定： 

(一)公立醫院、

醫學中心

(含準醫學

中心)或兩

者合併之

採購決標

價格之中

位數、平均

價或最低

價，除以收

載時最近

四季結算

之醫院總

額部門浮

動點值之

平均值。 

(二)各層級醫

療院所收

取自費價

格之中位

數、平均價

或最低價。 

(三)國際價格

最低價。 

(四)國際價格

比例法。 

成本會計、

財務及醫

療專家審

議。 

(六)廠商之建

議點數低

於前五目

訂定之點

數者，得採

該建議點

數。 

二、功能改善特

殊材料，得自

下列方法擇

一訂定： 

(一)國際價格

最低價。 

(二)國際價格

比例法。 

(三)公立醫院

依政府採

購法採購

決標價格

之中位數、

平均價或

最低價，除

以收載時

最近四季

結算之醫

院總額部

門浮動點

值之平均

值。 

(四)各層級醫

療院所收

取自費價

格之中位

數、平均價

或最低價。 

(五)療程費用

比例法。 

(六)既有類似

功能類別

特殊材料

數者，已反應

市場價格，爰

第二項增列經

全民健康保險

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共

同擬訂會議同

意後，即予以

納入本標準；

並配合第一項

之目次調整酌

修文字。 

療專家審

議。 

(四)國際價格

中位數。 

(五)原產國特

材價格。 

(六)廠商之建

議點數低

於前五目

訂定之點

數者，得採

該建議點

數。 

二、功能改善特

殊材料，得自

下列方法擇

一訂定： 

(一)公立醫院、

醫學中心

(含準醫學

中心)或兩

者合併之

採購決標

價格之中

位數、平均

價或最低

價，除以收

載時最近

四季結算

之醫院總

額部門浮

動點值之

平均值。 

(二)各層級醫

療院所收

取自費價

格之中位

數、平均價

或最低價。 

(三)國際價格

最低價。 

(四)國際價格

比例法。 

成本會計、

財務及醫

療專家審

議。 

(六)廠商之建

議點數低

於前五目

訂定之點

數者，得採

該建議點

數。 

二、功能改善特

殊材料，得自

下列方法擇

一訂定： 

(一)國際價格

最低價。 

(二)國際價格

比例法。 

(三)公立醫院

依政府採

購法採購

決標價格

之中位數、

平均價或

最低價，除

以收載時

最近四季

結算之醫

院總額部

門浮動點

值之平均

值。 

(四)各層級醫

療院所收

取自費價

格之中位

數、平均價

或最低價。 

(五)療程費用

比例法。 

(六)既有類似

功能類別

特殊材料

數者，已反應

市場價格，爰

第二項增列經

全民健康保險

藥物給付項目

及支付標準共

同擬訂會議同

意後，即予以

納入本標準；

並配合第一項

之目次調整酌

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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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療程費用

比例法。 

(六)既有類似

功能類別

特殊材料

之支付點

數。 

(七)既有功能

類別特殊

材料有無

附加功能

之比例換

算。 

(八)廠商之建

議點數低

於前七目

訂定之點

數者，得採

該建議點

數。 

三、依療程費用

比例法、既有

類似功能類

別特殊材料

之支付點數

核價者，得考

慮以下因素，

並與本標準

已收載之既

有類似功能

類別特殊材

料比較，依下

列方式加算： 

(一)更具臨床

有效性，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二)對病人或

醫療從業

人員更具

安全性，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之支付點

數。 

(七)既有功能

類別特殊

材料有無

附加功能

之比例換

算。 

(八)廠商之建

議點數低

於前七目

訂定之點

數者，得採

該建議點

數。 

三、依療程費用

比例法、既有

類似功能類

別特殊材料

之支付點數

核價者，得考

慮以下因素，

並與本標準

已收載之既

有類似功能

類別特殊材

料比較，依下

列方式加算： 

(一)更具臨床

有效性，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二)對病人或

醫療從業

人員更具

安全性，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三)可改善疾

病或外傷

的治療方

法，最高加

算百分之

十五。 

(五)療程費用

比例法。 

(六)既有類似

功能類別

特殊材料

之支付點

數。 

(七)既有功能

類別特殊

材料有無

附加功能

之比例換

算。 

(八)廠商之建

議點數低

於前七目

訂定之點

數者，得採

該建議點

數。 

三、依療程費用

比例法、既有

類似功能類

別特殊材料

之支付點數

核價者，得考

慮以下因素，

並與本標準

已收載之既

有類似功能

類別特殊材

料比較，依下

列方式加算： 

(一)更具臨床

有效性，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二)對病人或

醫療從業

人員更具

安全性，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之支付點

數。 

(七)既有功能

類別特殊

材料有無

附加功能

之比例換

算。 

(八)廠商之建

議點數低

於前七目

訂定之點

數者，得採

該建議點

數。 

三、依療程費用

比例法、既有

類似功能類

別特殊材料

之支付點數

核價者，得考

慮以下因素，

並與本標準

已收載之既

有類似功能

類別特殊材

料比較，依下

列方式加算： 

(一)更具臨床

有效性，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二)對病人或

醫療從業

人員更具

安全性，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三)可改善疾

病或外傷

的治療方

法，最高加

算百分之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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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改善疾

病或外傷

的治療方

法，最高加

算百分之

十五。 

(四)能降低對

病人的侵

襲性，最高

加算百分

之十五。 

(五)能明顯減

少醫療或

藥品費用

支出，按比

例加算，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六)利於兒童

之使用及

操作者，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七)用於罕見

疾病病人

或相較於

既有類似

功能類別

特殊材料，

推算使用

對象病人

人數較少

者，最高加

算百分之

十五。 

經藥物擬訂

會議同意依前項

第一款第一目、第

二目、第六目，或

第二款第一目、第

二目、第八目訂定

支付點數後，納入

本標準。如廠商對

功能分類或支付

(四)能降低對

病人的侵

襲性，最高

加算百分

之十五。 

(五)能明顯減

少醫療或

藥品費用

支出，按比

例加算，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六)利於兒童

之使用及

操作者，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七)用於罕見

疾病病人

或相較於

既有類似

功能類別

特殊材料，

推算使用

對象病人

人數較少

者，最高加

算百分之

十五。 

經藥物擬訂

會議同意依前項

第一款第三目、第

四目，或第二款第

三目、第四目訂定

支付點數後，納入

本標準。如廠商對

功能分類或支付

點數有不同意見

者，得自保險人通

知日起三十日內

提出。 

建議收載二

項以上同功能類

別但不同規格（指

(三)可改善疾

病或外傷

的治療方

法，最高加

算百分之

十五。 

(四)能降低對

病人的侵

襲性，最高

加算百分

之十五。 

(五)能明顯減

少醫療或

藥品費用

支出，按比

例加算，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六)利於兒童

之使用及

操作者，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七)用於罕見

疾病病人

或相較於

既有類似

功能類別

特殊材料，

推算使用 

(八)對象病人

人數較少

者，最高加

算百分之

十五。 

經藥物擬訂

會議同意依前項

第一款第一目、第

二目、第六目，或

第二款第一目、第

二目、第八目訂定

支付點數後，納入

本標準。如廠商對

功能分類或支付

(四)能降低對

病人的侵

襲性，最高

加算百分

之十五。 

(五)能明顯減

少醫療或

藥品費用

支出，按比

例加算，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六)利於兒童

之使用及

操作者，最

高加算百

分之十五。 

(七)用於罕見

疾病病人

或相較於

既有類似

功能類別

特殊材料，

推算使用 

(八)對象病人

人數較少

者，最高加

算百分之

十五。 

經藥物擬訂

會議同意依前項

第一款第三目、第

四目，或第二款第

三目、第四目訂定

支付點數後，納入

本標準。如廠商對

功能分類或支付

點數有不同意見

者，得自保險人通

知日起三十日內

提出。 

建議收載二

項以上同功能類

別但不同規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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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數有不同意見

者，得自保險人通

知日起三十日內

提出。 

建議收載二

項以上同功能類

別但不同規格（指

體積、面積、長度、

數量）之特殊材料

品項者，依第一項

訂定方法計算常

用規格品項之支

付點數後，其餘品

項得依規格比例

換算之，並得按一

定比例折算或加

成。 

體積、面積、長度、

數量）之特殊材料

品項者，依第一項

訂定方法計算常

用規格品項之支

付點數後，其餘品

項得依規格比例

換算之，並得按一

定比例折算或加

成。 

點數有不同意見

者，得自保險人通

知日起三十日內

提出。 

建議收載二

項以上同功能類

別但不同規格（指

體積、面積、長度、

數量）之特殊材料

品項者，依第一項

訂定方法計算常

用規格品項之支

付點數後，其餘品

項得依規格比例

換算之，並得按一

定比例折算或加

成。 

體積、面積、長度、

數量）之特殊材料

品項者，依第一項

訂定方法計算常

用規格品項之支

付點數後，其餘品

項得依規格比例

換算之，並得按一

定比例折算或加

成。 

 


